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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非居民用供热销售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依据《连云港市市区煤热价格联动办法》（连价工〔2018〕85号）和近期煤炭价格变动情况，拟调整2026年一季度市区（不含赣榆区，下同）非居民用供热销售价格，具体方案如下：
一、政策依据
（一）《江苏省定价目录》明确“供热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
（二）《连云港市市区煤热价格联动办法》规定，为保持供热销售价格相对稳定，煤热价格联动原则上以三个月为一个联动周期。联动周期内市场平均煤炭价格与上一次调整供热销售价格时相比每吨上升或下降达30元时，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于一个联动周期的次月起对供热销售价格进行调整。
（三）《连云港市市区煤热价格联动办法》规定，市场煤炭价格的确定以中国煤炭资源网（http://www.sxcoal.com/）发布的秦皇岛港动力煤5500大卡混煤港口平仓价格（以下简称 5500大卡煤价）作为计算依据。
（四）供热销售价格调整计算公式为：当期供热销售价格=上期供热销售价格+联动期供热销售价格调整金额，联动期供热销售价格调整金额=联动周期内煤炭价格变动额×80%÷6。
二、调整前供热价格
2025四季度因煤炭价格变动额未达到联动机制启动条件，非居民供热蒸汽价格仍执行206.95元/吨，对应秦皇岛港5500大卡混煤港口平仓价平均价格（以下简称煤炭价格）655.81元/吨。压力超过8公斤可上浮5%，超低排放加价3元/吨。
三、2026年一季度供热价格测算情况
根据中国煤炭资源网数据，2025年四季度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平均价格为764.85元/吨，对照当前热价对应的基准煤价655.81元/吨，煤炭价格上涨109.04元/吨，超过联动机制启动门槛。按照联动公式计算，供热价格应调高金额＝109.04×80%÷6＝14.54元/吨，即2026年一季度供热价格理论上应调整为206.95元/吨＋14.54元/吨＝221.49元/吨。
四、价格调整方案
综合考虑我市供热价格水平和供用热双方实际，拟将2026年一季度市区非居民用供热蒸汽价格由206.95元/吨调整为216元/吨，下浮不限。超低排放和高压供热仍按原规定执行。调整后的价格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 1 -

